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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中标公司热网工程

并签订相关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富国际

经贸”）通过投标竞价的方式中标我公司热网工程设备及材料采购，

中标内容为 DN1400（架空段）保温管、保温管件、钢管，中标金额

56,926,880.60元，并签订相关合同。 

 天富国际经贸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刘伟先生、秦

江先生、陈军民先生、程伟东先生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天富国际经贸发生关

联交易金额为 2,630.77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天富国际经贸通过投标竞价的方式中标公司热网工程设备及材

料采购，中标内容为 DN1400（架空段）保温管、保温管件、钢管，

中标金额 56,926,880.60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7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 6 票赞

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方新疆天富国际

经贸有限公司中标公司热网工程并签订相关合同的议案》，关联董事

赵磊、刘伟、秦江、陈军民、程伟东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天富国际经贸的关

联交易未存在达到 3,000 万元，且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人基本情况  

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南路 35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立新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销售：食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纺织，服装及日用品，农畜产品，皮棉，

化肥，文具用品，家具，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石脑油，

溶剂油，液化石油气、石油原油；贸易经纪与代理，货物与技术进出

口业务，边境小额贸易；投资与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天富国际经贸总资产 1,027,910,748.65 



元，净资产 14,727,431.36 元 ，净利润 9,157,816.61 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天富国际经贸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热网工程设备及材料采购，中标内

容为 DN1400（架空段）保温管、保温管件、钢管，中标金额

56,926,880.60元。 

公司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天富发电厂一期 2×

660MW 工程配套厂外热网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主要是为了满

足公司天富发电厂一期 2×660MW 投运后，参与石河子市集中供热的

要求，配套新建一趟 DN1400 的高温热水管网，与现有的 DN1000 高

温热水供热管网连接，新建管网长度为 2×15050 米。本项目总投资

不超过 3.5 亿元人民币，资金来源为申请银行贷款及企业自筹，计划

建设期为不超过 1.5 年。本项目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予以备

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9日披露的 2017-临 077 号《关

于建设天富发电厂一期 2×660MW 工程配套厂外热网工程的公告》。 

2、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交易标的由我公司委托新疆新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组

织公开招标，天富国际经贸参与了招标，并于近期收到了中标通知书，

关联交易价格通过竞价招标的方式产生，中标金额为 56,926,880.60



元。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天富国际经贸通过竞标方式中标公司热网工程设备及材料采购，

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必需，此次关联交易定价是以招标竞价确定，体

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7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 6 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方新疆天富国

际经贸有限公司中标公司热网工程并签订相关合同的议案》，关联董

事赵磊、刘伟、秦江、陈军民、程伟东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其余非

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此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

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作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已事先全面了

解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公司关联方新

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中标公司热网工程并签订相关合同的议

案》。 

本次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为公司控

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关联标的为公司

热网工程设备及材料采购，中标内容为 DN1400（架空段）保温管、

保温管件、钢管，中标金额 56,926,880.60 元；项目的价格通过招



标竞价确定，公平合理。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关

联交易通过招标竞价确定，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

此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已全面了解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

关联方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中标公司热网工程并签订相关合

同的议案》,并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方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中标公司热网工程设备

及材料采购，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招标

竞价确定，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 

六、附件  

1、《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

议》；  

2、《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



议》； 

3、《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独

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 月 6 日 

 


